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抗字第46號

抗  告  人  陳心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視同抗告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相  對  人  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鍾瑞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民國113年11月1

1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全字第8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主文第一、二項部分廢棄，發回本院中壢簡易庭。

　　理　由

一、按民法第787條規定之袋地通行權，規範目的在使袋地發揮

經濟效用，以達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擴張通行權人之

土地所有權，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之義務，二者間須符合

比例原則，是通行權人須在通行之必要範圍，擇其周圍地損

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自實質觀之，係兼具形成訴訟之

性質，此類事件對於通行方法之確定，賦與法院裁量權，應

由法院依職權酌定。因而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供通行之方

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

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此情形，法院裁量權之

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始符此

類事件之本質，自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

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統一解決紛爭，合一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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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本件相對人主張達官院社區所在之桃園市龍潭

區建國段（下稱建國段）518-1、518-2、518-3、518-4、51

8-5、518-6、518-7、518-17、518-19、518-20、518-21、5

18-22、518-23地號土地（下合稱518-1等地號土地）為袋

地，對外通行必須經過抗告人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0

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下稱國財署）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地號土地

（下稱4地號土地），惟遭抗告人故意在系爭土地上設置障

礙物圍阻，妨礙相對人之通行，故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

分，經原審准相對人供擔保後，命抗告人、國財署於本院中

壢簡易庭113年度壢簡字第1499號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終結

前，應分別將放置於系爭土地、4地號土地上之妨礙相對人

通行之障礙物移除，並應容忍相對人通行該等土地，不得設

置障礙物阻止相對人通行或其他阻礙相對人通行之行為，則

本件訴訟標的對於抗告人、國財署必須合一確定，雖僅有抗

告人對原裁定提起抗告，依前開規定，抗告之效力仍及於未

提起抗告之國財署，應列其為視同抗告人，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相對人並非518-1等地號土地之所有人，

對518-1等地號土地無管理及處分權限，亦未經達官院社區

內所有土地所有人授予訴訟權限，其所為本件定暫時狀態假

處分聲請，當事人適格顯有欠缺。㈡相對人所稱社區土地，

其中建國段518-1至518-7地號土地均緊鄰「桃園市龍潭區民

生路141巷57弄」之既成道路（下稱57弄道路），非屬袋

地，雖該等土地與57弄道路間有些許地勢落差，然此係源於

相對人在房屋後方填土造景所致，相對人拆除圍牆、挖除土

方或鋪設斜坡後，即可暢行無阻；另518-1等地號土地與建

國段518-8地號土地（下稱518-8地號土地）均分割自建國段

518地號土地，而518-8地號土地亦與57弄道路相鄰，其間毫

無阻隔，且地勢平坦，可供汽車直接通行至57弄道路，依民

法第789條第1、2項規定，518-1等地號土地縱屬袋地，亦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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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藉由518-8地號土地對外聯絡，無通行抗告人所有系爭土

地之必要。㈢抗告人從未同意相對人使用系爭土地，並自相

對人社區建商劉守禮欲通行系爭土地之初，即對劉守禮提起

民事訴訟維護自身權益，並經鈞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46號民

事判決認定「達官院農舍可以變更出入口位置之方式讓住戶

由他處另行出入」，命劉守禮應將鋪設於系爭土地上之柏油

路面刨除，並禁止通行使用。現相對人又要求無償通行系爭

土地，顯然嚴重侵害抗告人權益，更屬權利濫用。本件並不

存在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

情形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原因，原審逕准許相對人之聲請，

自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駁回相對人

於原審之聲請等語。

三、按當事人能力之有無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民事訴訟

法關於當事人能力之規定，於假處分事件亦應適用（最高法

院85年度台抗字第493號民事裁判參照）。又管理負責人係

指未成立管理委員會，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或依第

28條第3項、第29條第6項規定為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0款定有明文。依前開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之規定可知，如社區已合法成立管理委員會之組

織，即無庸亦不可再有管理負責人，而管理負責人之存在要

件，係以無管理委員會之設置為前提。查相對人於原審聲請

狀當事人欄記載「聲請人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

人鍾瑞雲」，具狀人欄則僅蓋有代理人尹良律師、陳建豪律

師之印文，可見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係由代理人聲請，而

其後附委任狀委任人欄雖亦記載「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鍾瑞雲」，然其下方所蓋委任人印文卻為「達官

院社區管理負責人」、「鍾瑞雲」（原審卷第2至7頁），則

本件聲請人究為「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抑或「達官院

社區管理負責人」？顯有不明瞭之處，而此涉及原審裁定效

力之主觀範圍，及「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是否為合法成

立之管理委員會？是否具備當事人能力？原審自有依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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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向聲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必要

陳述之闡明義務，或命聲請人補正「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

會」之桃園市政府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及蓋有「達官

院社區管理委員會」印文之委任狀，以補正其程序上之欠

缺，然原審疏未查明，逕以「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為聲

請人，准許本件聲請，於法自有未合。

四、再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

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聲請定暫

時狀態之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釋明之。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

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

1項、第2項之規定自明。是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就

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均應釋明。僅於釋

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

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

定。次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

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

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民法第789條第1項前

段定有明文。

五、相對人主張達官院社區所在之518-1等地號土地均屬袋地，

向來皆經由相鄰之系爭土地、4地號土地通行至民生路141巷

公路，因抗告人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46號判決確定後，

刨除系爭土地上之柏油路面，甚至設置水泥阻礙社區住戶通

行，對社區住戶損害甚鉅，為此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

固據其提出達官院社區內及周圍現場之相對位置圖及現場照

片等為證。惟抗告人爭執518-1等地號土地為袋地，並否認

曾同意系爭土地供518-1等地號土地通行。經查，依相對人

所提出上開相對位置圖以觀（原審卷第8頁），建國段518-2

至518-7等地號土地均與57弄道路相鄰，則該等土地是否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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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袋地，尚非無疑；又觀諸卷附地籍圖及518-8地號土地登

記公務用謄本所示（本院卷第27頁、原審卷第49頁），518-

1等地號土地及518-8地號土地均係分割自建國段518地號土

地（重測前為三角林段95-6地號土地），而518-8地號土地

亦與57弄道路緊鄰，有上開相對位置圖可佐，則518-8地號

土地如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前段之規

定，518-1等地號土地所有人亦僅得通行他分割人之所有地

即518-8地號土地，而不得通行系爭土地及4地號土地。相對

人雖稱518-2至518-8地號土地與57弄道路間有高達70至170

公分之地勢落差，無法供人車通行等語，惟此為抗告人所否

認，並提出現場照片為證（本院卷第51至55頁），則518-2

至518-8地號土地是否確無法經由相鄰之57弄道路通行，攸

關相對人是否得對抗告人及視同抗告人主張袋地通行權？自

有進一步調查審究之必要。原審未至現場勘驗，就上開情形

予以調查釐清，即准許相對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尚

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應由本院將原裁定關於主文第1、2項部分廢棄，發回原審就

近調查並另為適當之裁定。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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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抗字第46號
抗  告  人  陳心怡  






視同抗告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相  對  人  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鍾瑞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全字第8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主文第一、二項部分廢棄，發回本院中壢簡易庭。
　　理　由
一、按民法第787條規定之袋地通行權，規範目的在使袋地發揮經濟效用，以達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擴張通行權人之土地所有權，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之義務，二者間須符合比例原則，是通行權人須在通行之必要範圍，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自實質觀之，係兼具形成訴訟之性質，此類事件對於通行方法之確定，賦與法院裁量權，應由法院依職權酌定。因而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供通行之方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此情形，法院裁量權之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始符此類事件之本質，自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統一解決紛爭，合一確定之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相對人主張達官院社區所在之桃園市龍潭區建國段（下稱建國段）518-1、518-2、518-3、518-4、518-5、518-6、518-7、518-17、518-19、518-20、518-21、518-22、518-23地號土地（下合稱518-1等地號土地）為袋地，對外通行必須經過抗告人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財署）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地號土地（下稱4地號土地），惟遭抗告人故意在系爭土地上設置障礙物圍阻，妨礙相對人之通行，故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經原審准相對人供擔保後，命抗告人、國財署於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簡字第1499號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終結前，應分別將放置於系爭土地、4地號土地上之妨礙相對人通行之障礙物移除，並應容忍相對人通行該等土地，不得設置障礙物阻止相對人通行或其他阻礙相對人通行之行為，則本件訴訟標的對於抗告人、國財署必須合一確定，雖僅有抗告人對原裁定提起抗告，依前開規定，抗告之效力仍及於未提起抗告之國財署，應列其為視同抗告人，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相對人並非518-1等地號土地之所有人，對518-1等地號土地無管理及處分權限，亦未經達官院社區內所有土地所有人授予訴訟權限，其所為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聲請，當事人適格顯有欠缺。㈡相對人所稱社區土地，其中建國段518-1至518-7地號土地均緊鄰「桃園市龍潭區民生路141巷57弄」之既成道路（下稱57弄道路），非屬袋地，雖該等土地與57弄道路間有些許地勢落差，然此係源於相對人在房屋後方填土造景所致，相對人拆除圍牆、挖除土方或鋪設斜坡後，即可暢行無阻；另518-1等地號土地與建國段518-8地號土地（下稱518-8地號土地）均分割自建國段518地號土地，而518-8地號土地亦與57弄道路相鄰，其間毫無阻隔，且地勢平坦，可供汽車直接通行至57弄道路，依民法第789條第1、2項規定，518-1等地號土地縱屬袋地，亦僅得藉由518-8地號土地對外聯絡，無通行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之必要。㈢抗告人從未同意相對人使用系爭土地，並自相對人社區建商劉守禮欲通行系爭土地之初，即對劉守禮提起民事訴訟維護自身權益，並經鈞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46號民事判決認定「達官院農舍可以變更出入口位置之方式讓住戶由他處另行出入」，命劉守禮應將鋪設於系爭土地上之柏油路面刨除，並禁止通行使用。現相對人又要求無償通行系爭土地，顯然嚴重侵害抗告人權益，更屬權利濫用。本件並不存在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原因，原審逕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自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等語。
三、按當事人能力之有無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民事訴訟法關於當事人能力之規定，於假處分事件亦應適用（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493號民事裁判參照）。又管理負責人係指未成立管理委員會，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或依第28條第3項、第29條第6項規定為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0款定有明文。依前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可知，如社區已合法成立管理委員會之組織，即無庸亦不可再有管理負責人，而管理負責人之存在要件，係以無管理委員會之設置為前提。查相對人於原審聲請狀當事人欄記載「聲請人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鍾瑞雲」，具狀人欄則僅蓋有代理人尹良律師、陳建豪律師之印文，可見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係由代理人聲請，而其後附委任狀委任人欄雖亦記載「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鍾瑞雲」，然其下方所蓋委任人印文卻為「達官院社區管理負責人」、「鍾瑞雲」（原審卷第2至7頁），則本件聲請人究為「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抑或「達官院社區管理負責人」？顯有不明瞭之處，而此涉及原審裁定效力之主觀範圍，及「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是否為合法成立之管理委員會？是否具備當事人能力？原審自有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向聲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必要陳述之闡明義務，或命聲請人補正「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之桃園市政府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及蓋有「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印文之委任狀，以補正其程序上之欠缺，然原審疏未查明，逕以「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為聲請人，准許本件聲請，於法自有未合。
四、再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自明。是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均應釋明。僅於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次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民法第78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五、相對人主張達官院社區所在之518-1等地號土地均屬袋地，向來皆經由相鄰之系爭土地、4地號土地通行至民生路141巷公路，因抗告人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46號判決確定後，刨除系爭土地上之柏油路面，甚至設置水泥阻礙社區住戶通行，對社區住戶損害甚鉅，為此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固據其提出達官院社區內及周圍現場之相對位置圖及現場照片等為證。惟抗告人爭執518-1等地號土地為袋地，並否認曾同意系爭土地供518-1等地號土地通行。經查，依相對人所提出上開相對位置圖以觀（原審卷第8頁），建國段518-2至518-7等地號土地均與57弄道路相鄰，則該等土地是否確係袋地，尚非無疑；又觀諸卷附地籍圖及518-8地號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所示（本院卷第27頁、原審卷第49頁），518-1等地號土地及518-8地號土地均係分割自建國段518地號土地（重測前為三角林段95-6地號土地），而518-8地號土地亦與57弄道路緊鄰，有上開相對位置圖可佐，則518-8地號土地如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518-1等地號土地所有人亦僅得通行他分割人之所有地即518-8地號土地，而不得通行系爭土地及4地號土地。相對人雖稱518-2至518-8地號土地與57弄道路間有高達70至170公分之地勢落差，無法供人車通行等語，惟此為抗告人所否認，並提出現場照片為證（本院卷第51至55頁），則518-2至518-8地號土地是否確無法經由相鄰之57弄道路通行，攸關相對人是否得對抗告人及視同抗告人主張袋地通行權？自有進一步調查審究之必要。原審未至現場勘驗，就上開情形予以調查釐清，即准許相對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關於主文第1、2項部分廢棄，發回原審就近調查並另為適當之裁定。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抗字第46號
抗  告  人  陳心怡  



視同抗告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相  對  人  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鍾瑞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民國113年11月1
1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全字第8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主文第一、二項部分廢棄，發回本院中壢簡易庭。
　　理　由
一、按民法第787條規定之袋地通行權，規範目的在使袋地發揮
    經濟效用，以達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擴張通行權人之
    土地所有權，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之義務，二者間須符合
    比例原則，是通行權人須在通行之必要範圍，擇其周圍地損
    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自實質觀之，係兼具形成訴訟之
    性質，此類事件對於通行方法之確定，賦與法院裁量權，應
    由法院依職權酌定。因而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供通行之方
    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
    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此情形，法院裁量權之
    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始符此
    類事件之本質，自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
    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統一解決紛爭，合一確定
    之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本件相對人主張達官院社區所在之桃園市龍潭
    區建國段（下稱建國段）518-1、518-2、518-3、518-4、51
    8-5、518-6、518-7、518-17、518-19、518-20、518-21、5
    18-22、518-23地號土地（下合稱518-1等地號土地）為袋地
    ，對外通行必須經過抗告人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00000○0
    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下稱國財署）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地號土地（下稱4地號
    土地），惟遭抗告人故意在系爭土地上設置障礙物圍阻，妨
    礙相對人之通行，故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經原審准相
    對人供擔保後，命抗告人、國財署於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
    度壢簡字第1499號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終結前，應分別將放
    置於系爭土地、4地號土地上之妨礙相對人通行之障礙物移
    除，並應容忍相對人通行該等土地，不得設置障礙物阻止相
    對人通行或其他阻礙相對人通行之行為，則本件訴訟標的對
    於抗告人、國財署必須合一確定，雖僅有抗告人對原裁定提
    起抗告，依前開規定，抗告之效力仍及於未提起抗告之國財
    署，應列其為視同抗告人，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相對人並非518-1等地號土地之所有人，對
    518-1等地號土地無管理及處分權限，亦未經達官院社區內
    所有土地所有人授予訴訟權限，其所為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
    分聲請，當事人適格顯有欠缺。㈡相對人所稱社區土地，其
    中建國段518-1至518-7地號土地均緊鄰「桃園市龍潭區民生
    路141巷57弄」之既成道路（下稱57弄道路），非屬袋地，
    雖該等土地與57弄道路間有些許地勢落差，然此係源於相對
    人在房屋後方填土造景所致，相對人拆除圍牆、挖除土方或
    鋪設斜坡後，即可暢行無阻；另518-1等地號土地與建國段5
    18-8地號土地（下稱518-8地號土地）均分割自建國段518地
    號土地，而518-8地號土地亦與57弄道路相鄰，其間毫無阻
    隔，且地勢平坦，可供汽車直接通行至57弄道路，依民法第
    789條第1、2項規定，518-1等地號土地縱屬袋地，亦僅得藉
    由518-8地號土地對外聯絡，無通行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之
    必要。㈢抗告人從未同意相對人使用系爭土地，並自相對人
    社區建商劉守禮欲通行系爭土地之初，即對劉守禮提起民事
    訴訟維護自身權益，並經鈞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46號民事判
    決認定「達官院農舍可以變更出入口位置之方式讓住戶由他
    處另行出入」，命劉守禮應將鋪設於系爭土地上之柏油路面
    刨除，並禁止通行使用。現相對人又要求無償通行系爭土地
    ，顯然嚴重侵害抗告人權益，更屬權利濫用。本件並不存在
    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
    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原因，原審逕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自有
    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駁回相對人於原
    審之聲請等語。
三、按當事人能力之有無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民事訴訟
    法關於當事人能力之規定，於假處分事件亦應適用（最高法
    院85年度台抗字第493號民事裁判參照）。又管理負責人係
    指未成立管理委員會，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或依第
    28條第3項、第29條第6項規定為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0款定有明文。依前開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之規定可知，如社區已合法成立管理委員會之組織
    ，即無庸亦不可再有管理負責人，而管理負責人之存在要件
    ，係以無管理委員會之設置為前提。查相對人於原審聲請狀
    當事人欄記載「聲請人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鍾瑞雲」，具狀人欄則僅蓋有代理人尹良律師、陳建豪律師
    之印文，可見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係由代理人聲請，而其
    後附委任狀委任人欄雖亦記載「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
    定代理人鍾瑞雲」，然其下方所蓋委任人印文卻為「達官院
    社區管理負責人」、「鍾瑞雲」（原審卷第2至7頁），則本
    件聲請人究為「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抑或「達官院社
    區管理負責人」？顯有不明瞭之處，而此涉及原審裁定效力
    之主觀範圍，及「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是否為合法成立
    之管理委員會？是否具備當事人能力？原審自有依民事訴訟
    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向聲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必要陳
    述之闡明義務，或命聲請人補正「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之桃園市政府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及蓋有「達官院社
    區管理委員會」印文之委任狀，以補正其程序上之欠缺，然
    原審疏未查明，逕以「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為聲請人，
    准許本件聲請，於法自有未合。
四、再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
    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聲請定暫
    時狀態之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釋明之。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1
    項、第2項之規定自明。是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就
    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均應釋明。僅於釋
    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
    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
    。次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
    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
    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民法第789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
五、相對人主張達官院社區所在之518-1等地號土地均屬袋地，
    向來皆經由相鄰之系爭土地、4地號土地通行至民生路141巷
    公路，因抗告人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46號判決確定後，
    刨除系爭土地上之柏油路面，甚至設置水泥阻礙社區住戶通
    行，對社區住戶損害甚鉅，為此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
    固據其提出達官院社區內及周圍現場之相對位置圖及現場照
    片等為證。惟抗告人爭執518-1等地號土地為袋地，並否認
    曾同意系爭土地供518-1等地號土地通行。經查，依相對人
    所提出上開相對位置圖以觀（原審卷第8頁），建國段518-2
    至518-7等地號土地均與57弄道路相鄰，則該等土地是否確
    係袋地，尚非無疑；又觀諸卷附地籍圖及518-8地號土地登
    記公務用謄本所示（本院卷第27頁、原審卷第49頁），518-
    1等地號土地及518-8地號土地均係分割自建國段518地號土
    地（重測前為三角林段95-6地號土地），而518-8地號土地
    亦與57弄道路緊鄰，有上開相對位置圖可佐，則518-8地號
    土地如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前段之規
    定，518-1等地號土地所有人亦僅得通行他分割人之所有地
    即518-8地號土地，而不得通行系爭土地及4地號土地。相對
    人雖稱518-2至518-8地號土地與57弄道路間有高達70至170
    公分之地勢落差，無法供人車通行等語，惟此為抗告人所否
    認，並提出現場照片為證（本院卷第51至55頁），則518-2
    至518-8地號土地是否確無法經由相鄰之57弄道路通行，攸
    關相對人是否得對抗告人及視同抗告人主張袋地通行權？自
    有進一步調查審究之必要。原審未至現場勘驗，就上開情形
    予以調查釐清，即准許相對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尚
    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應由本院將原裁定關於主文第1、2項部分廢棄，發回原審就
    近調查並另為適當之裁定。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抗字第46號
抗  告  人  陳心怡  



視同抗告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相  對  人  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鍾瑞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全字第8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主文第一、二項部分廢棄，發回本院中壢簡易庭。
　　理　由
一、按民法第787條規定之袋地通行權，規範目的在使袋地發揮經濟效用，以達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擴張通行權人之土地所有權，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之義務，二者間須符合比例原則，是通行權人須在通行之必要範圍，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自實質觀之，係兼具形成訴訟之性質，此類事件對於通行方法之確定，賦與法院裁量權，應由法院依職權酌定。因而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供通行之方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此情形，法院裁量權之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始符此類事件之本質，自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統一解決紛爭，合一確定之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相對人主張達官院社區所在之桃園市龍潭區建國段（下稱建國段）518-1、518-2、518-3、518-4、518-5、518-6、518-7、518-17、518-19、518-20、518-21、518-22、518-23地號土地（下合稱518-1等地號土地）為袋地，對外通行必須經過抗告人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財署）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地號土地（下稱4地號土地），惟遭抗告人故意在系爭土地上設置障礙物圍阻，妨礙相對人之通行，故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經原審准相對人供擔保後，命抗告人、國財署於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簡字第1499號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終結前，應分別將放置於系爭土地、4地號土地上之妨礙相對人通行之障礙物移除，並應容忍相對人通行該等土地，不得設置障礙物阻止相對人通行或其他阻礙相對人通行之行為，則本件訴訟標的對於抗告人、國財署必須合一確定，雖僅有抗告人對原裁定提起抗告，依前開規定，抗告之效力仍及於未提起抗告之國財署，應列其為視同抗告人，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相對人並非518-1等地號土地之所有人，對518-1等地號土地無管理及處分權限，亦未經達官院社區內所有土地所有人授予訴訟權限，其所為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聲請，當事人適格顯有欠缺。㈡相對人所稱社區土地，其中建國段518-1至518-7地號土地均緊鄰「桃園市龍潭區民生路141巷57弄」之既成道路（下稱57弄道路），非屬袋地，雖該等土地與57弄道路間有些許地勢落差，然此係源於相對人在房屋後方填土造景所致，相對人拆除圍牆、挖除土方或鋪設斜坡後，即可暢行無阻；另518-1等地號土地與建國段518-8地號土地（下稱518-8地號土地）均分割自建國段518地號土地，而518-8地號土地亦與57弄道路相鄰，其間毫無阻隔，且地勢平坦，可供汽車直接通行至57弄道路，依民法第789條第1、2項規定，518-1等地號土地縱屬袋地，亦僅得藉由518-8地號土地對外聯絡，無通行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之必要。㈢抗告人從未同意相對人使用系爭土地，並自相對人社區建商劉守禮欲通行系爭土地之初，即對劉守禮提起民事訴訟維護自身權益，並經鈞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46號民事判決認定「達官院農舍可以變更出入口位置之方式讓住戶由他處另行出入」，命劉守禮應將鋪設於系爭土地上之柏油路面刨除，並禁止通行使用。現相對人又要求無償通行系爭土地，顯然嚴重侵害抗告人權益，更屬權利濫用。本件並不存在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原因，原審逕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自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駁回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等語。
三、按當事人能力之有無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民事訴訟法關於當事人能力之規定，於假處分事件亦應適用（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493號民事裁判參照）。又管理負責人係指未成立管理委員會，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或依第28條第3項、第29條第6項規定為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0款定有明文。依前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可知，如社區已合法成立管理委員會之組織，即無庸亦不可再有管理負責人，而管理負責人之存在要件，係以無管理委員會之設置為前提。查相對人於原審聲請狀當事人欄記載「聲請人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鍾瑞雲」，具狀人欄則僅蓋有代理人尹良律師、陳建豪律師之印文，可見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係由代理人聲請，而其後附委任狀委任人欄雖亦記載「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鍾瑞雲」，然其下方所蓋委任人印文卻為「達官院社區管理負責人」、「鍾瑞雲」（原審卷第2至7頁），則本件聲請人究為「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抑或「達官院社區管理負責人」？顯有不明瞭之處，而此涉及原審裁定效力之主觀範圍，及「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是否為合法成立之管理委員會？是否具備當事人能力？原審自有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向聲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必要陳述之闡明義務，或命聲請人補正「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之桃園市政府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及蓋有「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印文之委任狀，以補正其程序上之欠缺，然原審疏未查明，逕以「達官院社區管理委員會」為聲請人，准許本件聲請，於法自有未合。
四、再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應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自明。是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均應釋明。僅於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次按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民法第78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五、相對人主張達官院社區所在之518-1等地號土地均屬袋地，向來皆經由相鄰之系爭土地、4地號土地通行至民生路141巷公路，因抗告人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46號判決確定後，刨除系爭土地上之柏油路面，甚至設置水泥阻礙社區住戶通行，對社區住戶損害甚鉅，為此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固據其提出達官院社區內及周圍現場之相對位置圖及現場照片等為證。惟抗告人爭執518-1等地號土地為袋地，並否認曾同意系爭土地供518-1等地號土地通行。經查，依相對人所提出上開相對位置圖以觀（原審卷第8頁），建國段518-2至518-7等地號土地均與57弄道路相鄰，則該等土地是否確係袋地，尚非無疑；又觀諸卷附地籍圖及518-8地號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所示（本院卷第27頁、原審卷第49頁），518-1等地號土地及518-8地號土地均係分割自建國段518地號土地（重測前為三角林段95-6地號土地），而518-8地號土地亦與57弄道路緊鄰，有上開相對位置圖可佐，則518-8地號土地如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依民法第789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518-1等地號土地所有人亦僅得通行他分割人之所有地即518-8地號土地，而不得通行系爭土地及4地號土地。相對人雖稱518-2至518-8地號土地與57弄道路間有高達70至170公分之地勢落差，無法供人車通行等語，惟此為抗告人所否認，並提出現場照片為證（本院卷第51至55頁），則518-2至518-8地號土地是否確無法經由相鄰之57弄道路通行，攸關相對人是否得對抗告人及視同抗告人主張袋地通行權？自有進一步調查審究之必要。原審未至現場勘驗，就上開情形予以調查釐清，即准許相對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關於主文第1、2項部分廢棄，發回原審就近調查並另為適當之裁定。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